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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2026年 1月 19日，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动

力”）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出具的《河北证监局关于对雄安

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整改行政措施并对责任人出具警示函行政监

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6〕3号），要求公司对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中指出的问题开展全面整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河北证监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收到上述决定书后，公司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审视了自身在

信息披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通报、传达，为确保整改工作的有效推进，由公司董事

长程芳芳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马辉女士牵头，对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日披露的《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中对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的

表述存在多处前后矛盾的情况进行自查和分析，并就公司在信息披露管理事项方

面形成该整改报告，同时公司将严格落实该整改措施。

一、公司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存在的问题：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中，

对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的表述存在多处前后矛盾情况。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26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三条第

一款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整改措施：

1. 董事会工作部立即开展专项自查与复盘，聚焦文件编制、多级审核全流

程，细化各环节操作标准与责任要求，建立“编制-初审-复核-终审”四级校验机

制，通过交叉核对、数据校验等方式强化专业性与严谨性；后续每季度开展信息

披露专项内部自查并跟踪问题整改，确保整改效果长效化，全面提升信息披露的

规范化、标准化与准确性。

2. 董事会工作部全面梳理信息披露执行情况，进一步明确部门内部分工与

协作机制，推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落地见效；针对本次公告暴露的问题，建

立公告内容与程序双重复核机制；以本次整改为抓手，加强部门专业能力建设，

定期开展业务培训与案例研讨，切实履行信息披露核心职责，筑牢规范披露防线。

3. 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人员，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公司制

度的专项学习，深化对制度规则的理解，从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规范运作

意识；将合规培训纳入常态化管理，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专项培训，持续提升相

关人员的规范运作意识与信息披露专业能力，确保信息披露及时、公平、真实、

准确、完整。

4.公司已对 2025 年 12月 31日披露的《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进 行 更 正 ， 详 见 公 司 于 2026 年 2 月 4 日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更

正后）》（公告编号：2026-007）、《关于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及《雄安新动力 2025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之见证意见（更正后）》。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整改时间：已落实整改措施并披露更正公告，后续将持续规范执行。

二、公司整改情况总结

公司将以本次信息披露事项整改工作为契机，虚心接受批评，提升责任意识，

认真吸取教训，落实整改措施，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四日


